
黄陂区汉口北梧桐路北延线道路工程征收土地补偿实物指标调查确认表（总表）

征地位置：滠口街滠口村阳逻湾
汇总征地面积（公顷）：1.326 汇总房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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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厚清 0.014

2 张明生 0.02

3 张  峰 0.047 甲鱼 0.037
简易
房

35 围墙 110 地坪 188
硬化
道路

145

4 魏则学 0.027
简易
房

45 地坪 120
硬化
道路

100

5 游顺初 0.02
硬化
道路

30

6 张国清 0.014

7 张助喜 0.014

8 艾雄志 0.053 甲鱼 0.04
砖木
平房

38 围墙 260 地坪 210
硬化
道路

160

9 颜志吉 0.02
简易
房

20 地坪 60
硬化
道路

45

10 张绪胜 0.04 甲鱼 0.026
砖木
平房

20 围墙 130 地坪 110
硬化
道路

100

11 张绪超 0.045 甲鱼 0.04
砖木
平房

20 围墙 120 地坪 100
硬化
道路

100

12 魏光辉 0.014

13 张绪宝 0.047 甲鱼 0.03
简易
房

30 围墙 130 地坪 195
硬化
道路

155

14 张志祥 0.02
简易
房

50 地坪 98
硬化
道路

60

15 张绪辉 0.04 甲鱼 0.033
砖木
平房

10
简易
房

25 围墙 100 地坪 168
硬化
道路

145



16 桂学军 0.014

17 陈传根 0.02

18 陈传阶 0.047 甲鱼 0.03
砖木
平房

10
简易
房

25 围墙 100 地坪 168
硬化
道路

145

19 张志伦 0.03 甲鱼 0.02
简易
房

30 围墙 110 地坪 168
硬化
道路

150

20 张国祥 0.02
简易
房

20 地坪 100
硬化
道路

50

21 甘巧云 0.02
简易
房

50
硬化
道路

35

22 万玉珍 0.02

23 张哲人 0.02

24 向春山 0.014

25 张先连 0.02

26 黄清兰 0.02

27 陈环想 0.027
硬化
道路

50

28 陈春华 0.02 甲鱼 0.013
简易
房

30

29 管玉松 0.02

30 张先智 0.047 甲鱼 0.03
简易
房

35 围墙 150 地坪 175
硬化
道路

150

31 童雄志 0.02

32 李新国 0.02

33 张先才 0.045 甲鱼 0.03
砖木
平房

30
简易
房

20 围墙 220 地坪 195
硬化
道路

120

34 胡望琴 0.08 甲鱼 0.06
砖木
平房

33
简易
房

60 围墙 280 地坪 365
硬化
道路

185

35 万小后 0.02

36 管季明 0.093 甲鱼 0.054
简易
房

70 围墙 150 地坪 258
硬化
道路

245

37 魏桂芳 0.02



38 陈秋华 0.02

39 吴姣娥 0.02

40 雷海坤 0.02

41 向忠宝 0.02 甲鱼 0.013
简易
房

20 围墙 60 地坪 100
硬化
道路

50

42 万后皇 0.014

43 魏长才 0.014

44 黄金毛 0.014

45 魏比武 0.014

46 魏忠 0.014

47 张先德 0.014

48 万金富 0.014

49 陈建华 0.014

50 王凡 0.014

51 万丑货 0.014

52 管全伢 0.014

小计 1.326

 实物指标调查结果已经确认,调查情况见上表。                                            实物指标调查结果已经审核。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审核人：　　　　　　　　　　　审核日期：　　　　　　
           调查单位：        　　　　　村委会（盖章）                                         审核单位：          街道（乡、开发区）（盖章） 

注：
      1、本表按村填报，街（乡、开发区）进行审核。
      2、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项目名称参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武汉市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武政规[2025]8号）填写。
      


